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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温州一鸣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阳光牧场有限公司、王小云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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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5）温民三初字第37号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鹅湖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朱明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兰加余，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阳光牧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武义县经济开发区白洋渡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何剑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郭军，男，浙江阳光牧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住浙江省武义县红枫花园六排东一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晓锋，男，杭州丰禾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职员，住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00号耀

江国际大厦13座8-D。  

被告王小云（温州市浙南农副产品中心市场王开副食品商行业主），女，196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

户，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下吕浦冬宁6幢206室，经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浙南农副产品中心市场3区69号。  

本院在审理原告温州一鸣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阳光牧场有限公司、王小云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

原告温州一鸣食品有限公司以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于2005年5月9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温州一鸣食品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

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温州一鸣食品有限公司撤诉。  

本案受理费10010元，减半收取5005元，由原告温州一鸣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审 判 长 周 虹 

审 判 员  高 兴 兵 

代理审判员  石 圣 科 

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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